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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汇总纳税信息报告规定

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跨地区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

的，该居民企业为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除另有规定外，其

总机构、分支机构均需填报《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总分机构信息

备案表》，进行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信息报告。

分支机构不论是否就地预缴，均需进行汇总纳税维护。若二

级分支机构无法提供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也无

法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身份的，应视同独立

纳税人计算并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此时分支机构需出具书面情

况说明具体情况和原因，无需填报《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总分机

构信息备案表》。视同独立纳税人的分支机构，其独立纳税人身

份一个年度内不得变更。

上述备案报告信息发生变化的，除另有规定外，应在内容变

化后 30 日内报总机构和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并

办理变更税务登记。分支机构注销税务登记后 15 日内，总机构

应将分支机构注销情况报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并办理变更

税务登记。

二、办理流程与资料

（一）线下办理

提交 A06612《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总分机构信息备案表》

（表样如下，灰色栏次无需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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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612《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总分机构信息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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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必填）项目填表说明：

1．总分机构类型：分为总机构、分支机构、总机构项

目部、总机构独立生产经营部门。

（1）总机构独立生产经营部门：汇总纳税企业总机构

设立的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且其营业收入、职工薪酬和

资产总额与管理职能部门分开核算的部门，可视同一个二级

分支机构，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2）总机构项目部：跨地区经营建筑企业总机构直属

的项目部

2．跨地区转移类型：分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跨地市”、“跨县区”、“全额上缴中央

国库的非跨地区税收转移企业”、“省内实行特定比例分摊

缴纳或总机构汇总缴纳办法的企业”。

（1）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至少有一

个分支机构在省外（含深圳）的总机构、总机构在省外（含

深圳）的分支机构选择该项；

（2）跨地市：所有分支机构在省内（不含深圳）且至

少有一个分支机构在外市的总机构、省内跨市（不含深圳）

的分支机构选择该项；

（3）跨县（区）：所有分支机构在同一市内的总分机

构选择该项。

（4）全额上缴中央国库的非跨地区税收转移企业、省

内实行特定比例分摊缴纳或总机构汇总缴纳办法的企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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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另有规定的特定企业选择该项；

3．分支机构层级：分为 2 级、2 级以下。

（1）总机构同时应将其二级及以下所有分支机构（包

含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信息填报《企业所得税汇总

纳税总分机构信息备案表》提交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2）分支机构（包括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应

将其总机构、上级分支机构和下属分支机构（如有）信息填

报《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总分机构信息备案表》提交其所在

地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3）总机构独立生产经营部门、总机构项目部，也需

要填写相应栏次的内容。

4．分支机构是否继续分配：填写“否”。

5．不同税率地区标识：分为“是”、“否”。若总机

构或该分支机构处在不同税率地区的（例如符合享受横琴、

南沙 15%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条件），此处填“是”。

6．就地缴纳标识：分为“是”、“否”。若需要分摊

缴纳税款，填“是”，若符合无需分摊缴纳税款条件，填“否”，

且需准确填写下面的“不就地缴纳原因”。

7．不就地缴纳原因：根据实际情况从下述内容选择填

写。

(1)“不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内部辅助性二级分支

机构”：不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且在当地不缴纳增值税、

营业税的产品售后服务、内部研发、仓储等汇总纳税企业内

部辅助性的二级分支机构，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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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机构上年度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的下设二级分

支机构”：上年度总机构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的，其二级分

支机构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3)“新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新设立的二级分支机

构，设立当年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1

(4)“当年撤销的二级分支机构”：当年撤销的二级分

支机构，自办理注销税务登记之日所属企业所得税预缴期间

起，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5)“汇总纳税企业在中国境外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

的二级分支机构”：汇总纳税企业在中国境外设立的不具有

法人资格的二级分支机构，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6)“其他”：符合不就地预缴规定的其他情况。其中

市内跨县（区）汇总纳税的分支机构、三级及以下分支机构

选择此项。

8．参与年度汇算清缴标识：分为“是”、“否”。与

“就地缴纳标识”逻辑保持一致，就地缴纳的选“是”，不

就地缴纳的选“否”；

“有效期起”选择总分机构成立的日期，“有效期止”

选择相应的截止时间。其中对于当年新成立的二级分支机

构、总机构上年度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的下设二级分支机

构，“有效期止”填写至报告当年 12 月 31 日，同时增设一

1 汇总纳税企业当年由于重组等原因从其他企业取得重组当年之前已存在的二级分支机构，并作为本企业

二级分支机构管理的，该二级分支机构不视同当年新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当年度参与计算分摊并就地缴

纳企业所得税。

汇总纳税企业内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总机构、二级分支机构之间，发生合并、分立、管理层级变更

等形成的新设或存续的二级分支机构，不视同当年新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当年度参与计算分摊并就地缴

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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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次年 1 月 1 日至长期的信息维护，“就地缴纳标识”选择

“是”；对于当年撤销的二级分支机构，“有效期止”原有

信息有效期截止至注销当日的上季度末，新增备案信息就地

预缴标识为“否”。

（二）线上办理

电子税务局线上办理无需填报《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总

分机构信息备案表》，但各模块栏次填写口径与线下办理的

一致，此处仅展示线上办理流程。

1.登录电子税务局，依次点击进入“我要办税”--“综

合信息报告”--“特定涉税信息报告”--“汇总纳税报告”

2.①若是首次办理汇总纳税报告，直接进入填报页面，

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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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总机构纳税人首次办理页面

图 2：分支机构纳税人首次办理页面

总机构备案：填报备案总体信息以及下一级机构信息；

有生产经营部门或项目部的，按实际情况填列相关信息

分支机构备案：填报备案总体信息以及上一级机构信息

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部门备案：仅需在“总机构独立生

产经营部门”录入部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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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若是非首次办理，可通过菜单进入已办理记录列表页

面，对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报告进行查看或变更。

图 3：总机构纳税人非首次办理页面

图 4：分支机构纳税人非首次办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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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对信息无误后保存提交即可。

4.汇总纳税信息报告调整注意事项

当汇总纳税企业总分机构信息发生变化需要调整企业

维护信息时，不建议直接修改原有信息（维护错误的除外），

而应通过调整有效期止日期、新增一行信息的方式进行相应

信息的调整。原则上以前年度的总分机构汇总纳税信息维护

不得随意变更。

三、办理案例

1.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企业在广州市

天河区新增一个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 2024 年 4 月新开

业二级分支机构：

办理汇总纳税信息报告时，总分机构类型选择“分支机

构”；分支机构层级选择“2 级”；跨地区转移类型选择“跨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支机构是否继续分

配选择“否”；不同税率地区标识：选择“否”；就地缴纳

标识选择“否”；不就地缴纳原因选择“新设立的二级分支

机构”；参与年度汇算清缴标识选择“否”。有效期录入为

2024 年 4 月 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

同时需另新增一条就地缴纳标志为“是”，有效期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长期有效的汇总纳税信息。

2.市内跨县（区）/镇企业的分支机构

该类分支机构应区分以下情形进行汇总纳税信息报告：

（1）当地政府或财税联合规定不在市内对分支机构税

款进行分配的，可由总机构统一汇总缴纳，分支机构的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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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信息维护中跨地区转移类型选择“跨县（区）”，就地

预缴标识选择“否”，原因选择“其他”。总机构也需录入

汇总纳税信息，分支机构的汇总纳税信息维护中跨地区转移

类型选择“跨县（区）”，就地预缴标识选择“否”，原因

选择“其他”。完成上述设置后，分支机构直接汇总至总机

构申报，无需在分支机构所在地自行申报。

★若总机构新设市外（跨市或跨省）分支机构的，则总

机构应及时变更汇总纳税信息，各分支机构均应开始就地预

缴分摊税款，也可指定市内某一分支机构作为二级分支机构

进行预缴分摊，其就地预缴标识应变更为“是”，并按总机

构主管税务机构受理的分配表进行申报，其余市内其他分支

机构可视为该二级分支机构的下级分支机构，不就地预缴分

摊税款。

（2）当地政府或财税联合规定应在市内对分支机构税

款进行分配的，分支机构应在当地进行预缴分摊，则汇总纳

税信息维护中的就地预缴标识选择“是”，按总机构主管税

务机构受理的分配表进行申报。

3.上年度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的汇总纳税企业的二级

分支机构

上年度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的汇总纳税企业的二级分

支机构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需提供总机构上年度属

于小型微利企业的证明资料。二级分支机构应按如下操作：

举例：某分支机构，2024 年 4 月一季度申报时，尚未完

成 2023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不知其总机构 202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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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是小微，因此，对于汇总纳税维护操作如下：

（1）2024 年一季度纳税申报时，按需要就地分摊缴纳

的方式申报企业所得税；

（2）2024 年 5 月 31 日完成 2023 年度汇算清缴后，总

机构是小微，则对汇总纳税维护进行调整：增加一条备案信

息，有效期是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的 12 月 31 日，“就

地缴纳标识”选择“否”，“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原

因”选择“总机构上年度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的下设二级分

支机构”。

（3）再增加一条备案信息，有效期是由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9999 年 12 月 31 日止，“就地缴纳标识”选择“是”。

完成上述设置后，一季度申报时，该分支机构需要就地

分摊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汇缴完成后，如总机构是小微，则

二季度至四季度无需分摊并缴纳企业所得税。一季度已经分

摊缴纳的税款无需另行退回，不会对企业申报数据产生影

响。

★其总机构也应同时修改汇总纳税维护。

4.汇总纳税企业某二级分支机构 2024 年 4 月前来办理

注销：

应区分以下情形处理：

（1）视同独立纳税人管理的分支机构，应按照一般企

业的注销程序处理，包括应进行清算申报等；

（2）对汇总申报的分支机构，办理注销时需提交总机

构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并按以下方法进行处理：一是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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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机构的汇总纳税信息终止至申请注销日的上季度末（即 3

月 31 日）；二是重新录入申请注销季度至年末的汇总纳税

信息（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其中“就地预缴标识”选

择“否”，原因选择“当年撤销的二级分支机构”；三是按

照上述方法进行设置后，分支机构从申请注销的当季至年末

（包括年度申报以及清算申报）均无需申报，正常办理注销

即可。

注意事项：

如分支机构申请注销日的当季度无法完成注销并出现

跨季注销的情况，分支机构的汇总纳税信息有效期限应作相

应调整。

四、主要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

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

第 57 号）

5.《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居民企业所得税预

缴申报期限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 2018

年第 13 号）

6.《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我省跨

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2013 年第 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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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道部统一缴纳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45 号）

8.《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企

业企业所得税有关征管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184

号）

9.《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关于跨省合资

铁路企业跨地区税收分享入库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12〕116 号）

10.《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企业所得税

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58 号）

1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所得税征管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10〕623 号） 依申请公开

1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二级分支机构就地预缴企

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1〕211 号） 依申请公

开

1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3 项企业所得税事项取消审批

后加强后续管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

号）


